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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0111111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或增加新提案以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上午 8：3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共 2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166,383,62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9.62%，本次

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年大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

员参加了会议，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王智恒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大会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 166,3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 166,3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为 166,3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为 166,3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2011年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 40,073,657.65元，提取盈余公积 3,795,997.77元，实际可供分配

利润 36,277,659.88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7,002,321.57元， 2011年度期末



 

 

未分配利润为 93,279,981.45元。 

2012 年公司产品产销两旺，发展势头良好，资金需求量较大，为了广大股

东的长远利益和公司的发展，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定为不分配不转增，未分配利润

公司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同意票为 166,3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6、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标准和实施方案的议案； 

2012年度公司高管人员共 11人，薪酬在 35万元-49万元之间，总额为 408

万元，人均 37.09万元。年终根据每人所承担的责任、风险和经营业绩考评后，

确定每人实际应得薪酬。 

同意票为 166,3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7、审议通过了公司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审计机构的

议案； 

聘任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2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 

同意票为 166,3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8、审议通过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2012年业务发展资金需求，预计

2012 年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为此，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对公司对外担保给予如下授权： 

1、同意在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河南省医

药有限公司提供银行贷款担保总额不超过 3亿元，以支持公司业务发

展。 

2、上述担保的单笔贷款担保额度不超过 1亿元。 

3、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为上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

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止。 



 

 

同意票为 166,3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9、审议通过了公司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鉴于独立董事在公司运作中责任重大，并结合省内上市公司对独立董事实施

津贴的一般水平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现将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由原来的每年 4

万元调整为 6万元。 

同意票为 166,383,62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 100%，反对票为 0

股，弃权票为 0 股。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王智恒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1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 4月 20日 
 

 


